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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民文〔2020〕52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冯  勇
濮阳市民政局

对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342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杨慧敏等代表: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建立养老机构网络监管平台和将养老机构纳入诚信‘红黑榜’”的建议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！你们在议案中客观分析了我市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养老现状，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的需求，以及养老机构缺乏监管等问题，提出了建立网络监管平台，加强养老机构监管，将养老机构纳入诚信“红黑榜”的建议。
目前，我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大,空巢老人、失能老人多，农村贫困老人、留守老人多，子女无暇顾及照料老人，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养老的需求日趋凸显。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，着力完善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，开展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，增加服务功能，进行乡镇敬老院规范化建设，搭建为老服务平台，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入开展，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，服务规模不断扩大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问题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我市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97个，公办养老机构除71个乡镇敬老院外，已建成市福利院老年部和县（区）2所综合福利中心，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23所。但目前我市养老机构少，服务功能不够完善，乡镇敬老院只能入住特困供养老人，护理人员少，服务管理水平不高，还没有全部面向社会开放，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未开展等问题。
一、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实行备案制
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实行备案制，是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根据民政部贯彻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通知要求，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，降低门槛，简化了民政部门的前置审批和发改部门的立项审批，实行了备案制。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改为备案制后，民政部门将加大对养老机构的事中、事后监管。
二、加强协调沟通，健全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制度
为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，自2017年以来，民政、住建、卫健委、应急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，取得明显成效。推动建立各部门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的协同监管机制，逐步建立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标准规范为支撑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和跨部门、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，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，实现违法线索互联、监管标准互通、处理结果互认。加强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，及时在政务网站、民政网站等信息平台公开经过登记、备案的机构名单，以及已掌握的未经登记、备案的机构名单，实施养老机构基本信息公开，定期更新。按照省厅要求利用政府政务平台，落实养老机构网上备案。
三、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，结果向社会公开
在省级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试点工作的基础上，市级将依据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国家标准，采取委托专业评估机构等方式，分级对养老机构开展等级评定，并将评定结果向社会公开，作为社会选择服务、政府监督管理的重要参考。并将逐步建立与养老机构等级挂钩的运营补贴机制。
四、建立诚信监督机制，纳入诚信红黑榜
在综合监管的基础上，逐步建立诚信监管机制，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经营的约束监督，对照《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》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》（强制性标准）等，采取部门联合检查、第三方评估等方式，对所有养老机构服务质量、安全隐患等进行综合评定，将等级评定与服务质量、诚信经营情况、养老机构信誉等及时与诚信“红黑榜”发布机制衔接，逐步将养老机构纳入诚信“红黑榜”，作为养老机构运营监督的有效手段。
通过养老机构综合监管机制的建立，开展等级评定，实施基本信息公开，诚信机制的建立，加强对养老机构运营的有效监管，我市的养老机构运营将能够进一步规范，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将更加放心、更加安心。
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，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 

2020年10月10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  6687009
联系人：陈修斌
 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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